金篆獎書法比賽注意事項
[bookmark: _GoBack]
1.	 比賽開始前請先將身份証明文件置於桌面，以便監試人員查核。
※社會組─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、駕照(新北市民)
          學生證正本(就讀新北市大專院校、研究所)
高、國中組─學生證正本
國小組─健保IC卡、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
2. 為維持桌面整潔，參賽者請攜帶書法黑色墊布。
3. 比賽前請先核對紙張左下角之編號。
4. 各組落款須書寫姓名，高國中組、小學組須另加校名。
5. 報到時間為當日上午9：00；比賽時間由9:30－11:00 (限時1.5小時)，
   9:25發放題目，9:30開始比賽後即不可任意出入比賽場地。
6. 國小組、國中組及高中組以楷書書寫，社會組字體不拘。一律使用規定紙張，每人2張，紙張除非有破損，否則不接受換紙，社會組用紙為無格紙，不得換有格紙，但可自行劃格線，惟不得事先畫格襯墊。
7. 比賽開始後，桌面只允許有書寫工具，不得參考字帖也不得將字帖放置桌面。並請於比賽期間將所有通訊設備關機，且取消鬧鈴功能。若有違反上述規定者，將取消比賽資格。
8. 作品完成之參賽者可先行離開，切勿逗留觀摩他人作品，以免干擾其他參賽者；若有干擾他人比賽，經檢舉屬實者，將取消比賽資格。
9. 作品完成後，請將有編號之作品乙件放置於桌面，由工作人員統一收整。
10 .比賽試場不提供參賽者洗滌用具。請參賽者將硯台多餘的墨水倒入試場中的墨水桶中，再將毛筆用衛生紙擦拭後帶走。
11. 比賽期間，陪賽者一律至比賽場地外等候，請勿喧嘩或於比賽場地逗留。
   （休息區將依報名人數再做規劃）
12. 如有未盡事宜或爭議由評審裁定，俟董事會開會定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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